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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人破产复权制度是化解个人债务危机、保障债务人重获经济自由的重要法律机制。本文以我国个人破

产复权制度为研究对象，聚焦其理论逻辑与实践困境：一方面，基于破产无罪主义与免责主义的法理基

础，该制度通过消除债务人行为限制、恢复其信用资格，实现人权保障与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

当前我国面临法律供给缺位(全国性立法空白、地方制度设计疏漏)的现实障碍。通过论证该制度对人权

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本文提出构建路径：在立法层面，应统一复权主体范围、明确“当然复

权”与“许可复权”双轨方式、延长复权考察期以平衡债权债务利益；在实践层面，需加强信用体系衔

接与社会宣传，推动制度本土化适配。研究旨在为我国个人破产复权制度的规范化、体系化建设提供理

论支撑，助力实现从“债务监禁”到“经济重生”的法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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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sonal bankruptcy reinstate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legal mechanism for resolving per-
sonal debt crises and ensuring that debtors regain economic freedom. This article examines China’s 
personal bankruptcy reinstatement system, focusing on its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dilemma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4153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4153
https://www.hanspub.org/


王中正 
 

 

DOI: 10.12677/ds.2025.114153 237 争议解决 
 

on the one hand, based on the legal principles of bankruptcy non-guilt and exemption, this system elim-
inates restrictions on debtors’ behavior and restores their credit qualifications, thus achieving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market re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currently faces 
practical obstacles of inadequate legal supply (a nationwide legislative vacuum and omissions in local 
institutional design). By demonstrating the necessity of this system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marke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construction path: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the 
scope of reinstatement subjects should be unified, the dual track methods of “automatic reinstatement” 
and “permitted reinstatement”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the reinstatement assessment period should be 
extended to balance creditor and debtor interest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of the credit system and enhance social promotion, pushing for localization and adap-
tation of the system.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normalization and sys-
tematic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ersonal bankruptcy reinstatement system, helping to achieve the legal 
goal of transitioning from “debt imprisonment” to “economic re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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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破产复权制度的基本理论  

1.1. 个人破产复权制度的概念界定 

个人破产复权制度是指破产人依据法律的规定或者请求法院依照法定程序，解除其因破产宣告所受

破产程序以外的权利限制并恢复原有权利的制度。这一制度不仅关注于破产程序的内部运作，如财产的

清算、债务的清偿等直接经济后果[1]，更着眼于破产人个体在社会与经济层面的全面恢复与重生。 
个人破产复权制度的功能在于三个方面： 
1、恢复破产人的权利与资格。个人破产复权制度为那些因经营失败、生活变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而陷入财务困境的个体提供了一条法律途径，使他们能够在履行一定法律义务并满足特定条件后，解除

因破产宣告而遭受的一系列权利限制。这些权利可能包括公职候选人资格、专业执业资格(如律师、会计

师等)、公司董事或监事资格等。通过复权程序，破产人能够重新获得这些权利和资格，从而恢复其正常

的社会和经济活动能力。 
2、平衡债务人与债权人利益。一方面，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能够得

到合理的清偿或安排；另一方面，兼顾了债务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避免了因过度追债而导致的社会不

稳定因素，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3、促进破产人的社会与经济再生。在履行完法定义务后，破产人可以重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通过

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复权制度通过恢复其权利和资格，为破产人重新融入社

会提供了可能，有助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1.2. 个人破产复权制度的理论基础 

1.2.1. 破产无罪主义 
个人破产复权制度是建立在破产无罪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一原则不仅是法律进步的体现，更是社会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415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中正 
 

 

DOI: 10.12677/ds.2025.114153 238 争议解决 
 

观念与经济发展相互融合的结果。在过去，破产往往被社会普遍视为一种道德沦丧或经济犯罪的象征，

债务人因此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法律制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破产法理念的深刻转变，人们开始逐

渐认识到，破产实际上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风险现象，不应成为个人道德品质的评判标准，

更不应被视作一种犯罪来对待。因此破产无罪主义的兴起，标志着社会对破产问题的重新认识与接纳。

破产无罪主义的产生是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其根源可以追溯至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人

们对破产现象认识的深化。其强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各种不可控因素的存在，如市场波动、经

营不善、自然灾害等，都可能导致个人或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进而引发破产。这种破产并非债务人主观

上的恶意行为，而是客观经济环境与个人能力有限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社会应当以一种更加宽容

和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破产者，给予他们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在这一背景下，个人破产复权制度应运而生

[2]。 

1.2.2. 破产免责主义 
破产免责制度(亦称债务豁免制度)是指针对符合法定免责条件的诚信债务人未通过破产程序清偿的

剩余债务，于破产程序终结后依法免除其继续清偿义务的法律机制。该制度源于 1705 年英国颁布的《破

产法》确立的法定框架，后续由美国等国家吸收并完善，形成现代破产法律体系的核心制度之一。现代

破产法已经从最初的破产有罪转为破产无罪、破产惩戒转为破产不惩戒、破产不免责转为破产免责[3]。
破产免责制度主要适用于自然人破产，不适用于企业法人。因为企业法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其主体资

格即告消灭，不存在需要免除未清偿债务的情况。而债务人必须满足法定免责条件，如诚实、不幸等，

才能享受免责待遇。具体条件因国家而异，但通常包括债务人已尽力偿还债务、无欺诈行为等。破产免

责通常是个人破产复权的前提条件之一。破产免责为个人破产复权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而个人破产复权

则是破产免责制度目的实现的重要保障，两者共同构成了保护债务人合法权益、促进债务人经济再生和

社会融入的重要法律制度体系。 

2. 个人破产复权制度的实践障碍与构建的必要性 

2.1. 个人破产复权制度所存在的实践障碍 

2.1.1. 全国性法律的缺失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关于破产的法律制度主要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但该

法主要适用于企业法人，对于个人破产的相关法律制度，我国尚未有全国性的立法。并且个人破产制度

立法存在多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个人财产的隐匿性和难以追溯性给破产程序的执行带来了巨大挑战。

与公司相比，个人的财产状况更加难以掌握，缺乏健全的财产、财务管理制度和外界的监管；另一方面，

个人破产法的出台还需要考虑社会的接受程度和道德风险。个人破产制度在给予债务人“放下包袱重新

上阵”机会的同时，也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和社会不满，因此需要谨慎权衡。 
虽然全国统一的个人破产立法尚未出台，但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个人破产制度的探索和实践。例如，

深圳经济特区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并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

实施。但该条例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不能适用于全国性法规。 

2.1.2. 地方立法具体制度设计存在疏漏 
对于地方立法的制度疏漏，本文认为主要存在于对各方利益平衡的综合考量不足、未厘清免责、失

权和复权制度的内在关联性以及缺少个人破产复权条件的具体规定这几方面。 
各方利益平衡的综合考量不足。个人破产制度的设计与实施，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平衡过程，

需要兼顾债权人、债务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多方面的诉求。然而，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往往因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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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的调研与论证，导致在制度设计时未能充分预见并妥善解决各方利益之间的潜在冲突。例如，

在促进债务人经济恢复的同时，又可能引发对债权人权益的过度侵害。这种利益平衡的缺失，不仅影响

了个人破产制度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可能引发社会不满和抵触情绪。 
未厘清免责、失权和复权制度的内在关联性。个人破产制度中的免责、失权和复权三个环节紧密相

连，共同构成了债务人从破产到重生的完整路径。在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对免责条件的设定过于

宽泛或严苛，未能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和破产原因进行差异化处理；另一方面是对失权期间的限制和

监管措施不够明确和有力，导致债务人在破产期间仍有可能进行不当行为；最后是对复权条件的规定不

够具体和可操作，使得债务人在完成破产程序后难以顺利重返社会和经济生活。这种内在关联性的缺失，

不仅削弱了个人破产制度的整体效能，还可能给债务人和债权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损失。 
缺少个人破产复权条件的具体规定。复权作为个人破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债务人重生的关键

一步。在地方立法中，对于复权条件的规定往往过于笼统和模糊，缺乏具体的标准和程序。这导致在实

践中难以准确判断债务人是否具备复权的资格和条件，进而影响了复权制度的实施效果。 

2.2. 我国个人破产复权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2.2.1. 人权保障需要 
个人破产并不剥夺其作为自然人的基本法律地位和生存权利，即使被宣告破产，个人的主体资格依

然存续，其生命活动和社会参与度不受影响，继续保有参与民事活动的资格和能力。但鉴于个人破产记

录可能对其社会信誉、经营能力、管理能力乃至消费习惯造成负面影响，社会往往会对其持有一定的审

慎态度。因此为了促进被破产债务人在未来生活与商业活动中更加谨慎，避免重蹈覆辙，法律或相关机

制有必要在特定时期内对其某些权利或资格实施合理限制。这些限制旨在平衡债权人利益与债务人重生

机会，同时激励债务人自我反省与改进，为其重新融入社会并恢复经济自立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在个

人破产制度中，关于复权前的权利限制条款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不仅是制度公平性的体现，也是实现制

度目标——即拯救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的关键环节。但个人破产法也必须为破产债务人的生存权和

发展权负责，保障债务人在财产破产崩溃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参与社会的经济活动[4]。为了保障债务人的

生存权和发展权，对债务人的行为限制也不能是无期限的，必须赋予债务人复权的利益。复权，平衡了

失权与人权的冲突，是失权的终点，又是人权的回归，为债务人重新回归社会，为个人、家庭和社会创

造更多价值提供了制度保障[5]。 

2.2.2. 市场经济发展必备 
个人破产复权制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个人破产复权制度为市场提供了一个清晰而有效的退出机

制[6]。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汰，对于那些因经营不善、负债

累累而无力回天的个人经营者而言，个人破产复权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退出路径。这不仅能够

避免资源的无效占用和浪费，还能为那些更有经营能力、更具创新精神的市场主体腾出宝贵的资源和空

间。通过这种方式，市场能够更快地实现自我净化和优化，确保资源流向更高效、更有价值的领域。 
个人破产复权制度为那些因经营失败而陷入困境的债务人提供了重新开始的机会。个人破产复权制

度通过设定合理的复权条件和程序，激励债务人在破产过程中积极履行义务，如清算财产、清偿债务、

接受信用监督等。有助于确保破产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减少了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同时，对

于那些成功完成复权程序的债务人，他们得以重新获得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资格和能力，这为他们再次

创业或寻找新的职业机会提供了可能。通过为陷入困境的债务人提供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一制度鼓励了

更多的人敢于尝试、勇于创新。当债务人意识到即使失败也有机会重新站起来时，他们将更加积极地投

身于创新创业活动之中，为市场经济带来更多的新鲜血液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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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建我国个人破产复权制度的设想 

3.1. 我国个人破产复权制度构建途径 

制度的合法性需要法律的保障，只有在法律的支持下，制度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自然人在现代

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扮演者重要地位，调整其资不抵债产生纠纷的立法应该是每个国家的基础立法，

应该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我国的最高立法机构，负责制定和修改国家的基本

法律[7]。在制定全国性个人破产法时，一并对复权制度进行设计，可以确保复权制度与个人破产法的整

体框架和原则相协调，从而避免法律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同时，这种立法方式也能够提升复权制度的权

威性和普适性，为各地法院在审理个人破产案件时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个人破产

复权制度，既有利于个人破产复权制度落地实施，也可以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解决当前试点和

《民法典》规定冲突的问题。 
在构建全国性个人破产法律体系过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将复权制度纳入系统性制度设计

框架。最高人民法院应发挥主导作用，整合深圳、浙江、江苏、山东等试点区域法院积累的实践经验，同

时系统研究域外成熟司法管辖区的立法例，基于我国市场经济特征形成复权制度草案。该草案须明确规

范复权主体资格、实质性要件、适用范围、司法审查程序及欺诈性复权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等核心要素，

确保制度架构的周延性与实践可行性。经法定立法程序审议通过后，最终形成具有强制效力的统一规范，

为地方司法实践提供精准的裁判标准与司法基准。 

3.2. 我国个人破产复权制度构建内容 

3.2.1. 统一复权主体 
在构建个人破产复权制度时，统一复权主体是确保制度公平、有效实施的关键环节。复权主体通常

指的是有权申请复权并享受复权利益的个体或组织，本文认为复权主体的“个人”包括一般自然人、商

自然人和准破产人[8]。 
除此之外，为了统一复权主体，应制定明确的标准和条件：复权主体必须限定为在个人破产程序中

已被宣告破产的自然人，或是因承担破产企业责任而遭受失权后果的准破产人。这类主体必须满足破产

法所规定的破产条件，并且已经完成了破产清算、和解等法定程序。复权主体在破产期间应遵守法律、

法规及破产程序的规定，积极履行债务清偿义务或达成和解协议。复权主体应满足一定的时间要求。例

如，在完成债务清偿计划或和解协议后的一定期限内，如未发生新的破产行为或严重失信行为，可以申

请复权。 

3.2.2. 明确复权方式 
就复权制度模式选择而言，学界共识排除当然复权主义在我国现阶段的适用性，研究焦点集中于许

可复权与混合复权模式的范式比较。本文主张构建混合主义制度架构时，需综合考量信用体系成熟度、

破产惩戒效能及主体类型特征等多维变量。具体而言，自然人破产宜采用复合模式——将当然复权与许

可复权进行情境化配置，而企业准破产人则适用当然复权机制。该设计源于《企业破产法》第 125 条确

立的三年固定失权期规则：当法院裁定的失权期限届满，债务人自动恢复权利能力，但需同步设置债权

人异议权作为制衡。此双重机制既能实现司法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又能通过债权人监督保障制度实施

的实质正义。 

3.2.3. 延长复权时间 
复权期限的长短，应当设置一个基准时间，并根据债务人债务清偿比例进行确定。这样的设计旨在

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权益，确保复权制度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具体来说，如果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中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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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清偿债务，表现出良好的诚信和还款意愿，那么其复权期限可以适当缩短。相反，如果债务人清偿债

务的比例较低，或者存在欺诈、逃避债务等不良行为，那么其复权期限应当相应延长。通过这样的制度

安排，可以激励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中积极履行义务，同时也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债务人通过

不正当手段获得复权[9]。根这样的设定旨在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清偿情况，合理调整其复权期限，以体现

复权制度的公平性和激励作用。建议构建以债务清偿率为基准的梯度型复权期限制度：对清偿率达 50%
以上的债务人设置 3 年复权考察期(自破产程序终结起算)；清偿率处于 30%~50%区间的债务人适用 4 年

考察期；清偿率低于 30%者则需经过 5 年考察期。该机制通过量化债务履行诚信度与复权时效的对应关

系，形成“高清偿短期限–低清偿长期限”的动态衡平机制，既贯彻比例原则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强度，

又通过期限差异化设置产生债务清理的正向激励效应。 

4. 结论 

在我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个人破产立法的呼声愈发强烈。作为个人破产总框架中的重要

环节，失权复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大意义。一个完备的失权复权制度能够更好地平衡债权人与债

务人的利益，促进债务人的合作，从而有益于社会效益的保障，并进一步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通

过复权制度，破产债务人在完成一定的法律程序并满足相关条件后，可以恢复其原有的部分或全部权利，

从而重新获得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这种制度的存在，不仅为破产债务人提供了一种改过自新的途

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本文通过对复权制度概念进行分析展开，明确其在事件中的问题，并证明复权制度立法的可行性，

最后为复权构建了立法模式。个人破产失权制度与复权制度在个人破产总体系中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

一个完整、有效的破产法律机制。这一机制既有助于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能激励破产债务人积极

偿还债务，从而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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